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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有關兩勸募團體涉嫌募款詐欺案，衛福部予以嚴厲譴責
   「中華民國築夢關懷生命協會」及「中華民國關愛毛小孩保護動物協會」涉嫌將街頭募款箱募款所得中飽私囊，協會行為已違反公益勸募條例規定，並嚴重影響民眾對大部分熱心公益、依規定辦理的勸募團體的信任度，衛生福利部予以嚴厲譴責！
    衛生福利部為妥善運用社會資源，保障捐款人權益，對於勸募申請案件均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審慎處理。每年定期辦理公益勸募教育訓練，加強勸募團體相關知能，並於核准勸募許可公文詳載有關規定，針對募款箱的作業流程，亦訂有詳細的規範。協會明知故犯，欺騙社會大眾善心、破壞社會互信，已涉違反公益勸募條例第10條規定，衛福部將依法予以廢止其勸募許可。
   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表示，勸募團體辦理公益募款活動，需依條例規定開立收據、依勸募活動財物使用計畫書用途使用募得款，並須將勸募收支使用情形公開徵信。使用募款箱募款者，應標示勸募團體名稱、勸募活動名稱、許可文號、勸募期間、聯絡電話及地址、編號及彌封籤（日期、流水號)。開啟募款箱應確實按次開立收據，以開箱日期為收受捐贈之日期，並依規定辦理公告及公開徵信。為掌握各勸募單位善款使用之適切性，衛生福利部持續依「公益勸募條例」第20條第2項規定委請會計師事務所，稽查許可辦理勸募團體之募得財物數額、使用及流向情形，並針對會計查核缺失，積極輔導其改進。
    衛生福利部嚴正呼籲，勸募團體辦理公益目的募款，不得以欺罔方式為之，亦應確實公開徵信，以符責信。民眾捐款時，亦應注意募款團體有無勸募許可文件及勸募期間有無逾期，並留意該團體是否依相關規定辦理勸募並開立捐款收據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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